 “让我们生活得更好”
2008杭州生活品质视觉点评（摄影活动）征稿
围绕“让我们生活得更好”的主题，通过政府搭台、媒体主导、市民互动、专家点评的方式，使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杭州共建共享“生活品质之城”活动，让品质生活理念深入人心。

主承办单位

主办：杭州生活品质研讨组群、杭州市城市品牌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、杭州市委宣传部、杭州市旅委。
承办：杭州市城市品牌促进会、九大系列生活品质点评组和杭州日报报业集团、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、生活品质网。
协办：杭州市摄影艺术学会。
参赛细则

1、 作品要求

作品要求在“让我们生活得更好”这一主题下，生动展示出在杭州“休闲、文化、创业”的人物、现象、区块、活动、产品。围绕主题，作品题材、形式、风格不限，人文、自然、艺术创作均可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作品征集及网上点评：即日起至2008年3月31日
作品评选：2008年4月1日——2008年4月15日

获奖作品公开发布：2008年4月16日——2008年4月30日
获奖、入选作品展出：2008年5月

三、奖项设置

生活品质视觉点评（摄影活动）设特等奖1名，奖励5000元或等值奖品; 一等奖3名，奖励3000元或等值奖品; 二等奖8名，奖励2000元或等值奖品; 三等奖50名，奖励500元或等值奖品; 入选奖300名，奖励200元或等值奖品。
四、参赛规则

 1、凡杭州市民（含五市县）包括外来创业务工者，来杭州游客，

国内外在杭州工作学习的友人，在校学生均可参加征稿。
2、作品要求画面完整清晰，内容符合主题要求。注明标题，作者姓名、住址、联系方式，并配以200字以内的照片主题文字说明。征稿作品数码、胶片、彩色、黑白、单幅、组照均可（组照不超过8幅）。
3、数码照片以电子邮件方式（150KB原尺寸）发至杭州市生活品质网站（www.cityhz.com）邮箱 shpz@mail.cityhz.com或直接进入网站专题页面上传作品。胶片制成5x7寸邮寄至杭州西湖区紫金花路38号19号楼二楼生活品质网站，邮编310012。投稿作品请作者保留原始样片，作品入围后需调用原始样片。
4、凡参加此次生活品质视觉点评（摄影活动）的作品将被视为公开发表，征稿后主办单位可非商业性无偿使用所有参与者的作品。作者对其被征稿作品的版权、著作权、肖像权负有全部法律责任。如参与者剽窃他人作品而产生法律纠纷，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法律责任，与主办方无关。所有征稿作品一律不退稿。
活动征稿的部分作品将在有关媒体上发表，并由专家在“生活品质网站”中点评参赛作品，与作者互动。

杭州市城市品牌促进会
2008杭州生活品质视觉点评（摄影活动）组委会

2008年1月23日
